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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及更正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公司”)于 2013年 3

月 8日在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年报事后审核（上证公函[2013]0111号）的要求及公司自查，现对公

司 2012 年度报告相关内容补充披露及修订如下： 

一、在年报董事会报告中“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安徽雷鸣舜泰化

工有限公司至今未能按计划进度实施的原因及后续计划补充披露如下：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组建安徽雷鸣舜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雷鸣舜泰”）系经 2007年 12

月 5日公司 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为雷鸣舜泰拟出资总额

为 10438.64 万元，拟注册资本为 8243.54万元。股权结构为：本公司以现金投

资 4279.84 万元，占 41%股份；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淮南矿

业”）和原淮南舜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舜泰化工”）职工（委托安徽国

元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分别以舜泰化工经评估的净资产投资，其中淮南

矿业投资 2155.58万元，占 20.65%股份，原舜泰化工职工投资 4003.22万元，

占 38.35%股份。 

2、未能按计划进度实施的原因 

（1）行业主管部门批复未能按时获得。由于国家部委改革，原民爆行业主

管部门国防工委并入工信部等诸多因素影响，在 2008年度内未能取得行业主管

部门对该重组事项的批复。工信部安全司 2009年 1月 9日给本公司下发了合并

后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其中包含雷鸣舜泰公司。同时指示可据此办理重

组事项，不再另行下文批复。 

（2）经营环境变化导致原协议条件不再适应。鉴于重组方案中依据的评估

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07年 9月 30 日，评估有效期为 1年，至行业主管部门同意



该重组事项时，已过评估有效期。民爆生产企业自 2008年 8 月民爆产品价格上

调后盈利能力大幅提高，中介机构前次对该公司的评估审计结果已不适合实际情

况。 

（3）新增的重组条件尚在沟通。舜泰化工以经营环境及行业环境变化为由

提出了新的重组条件本公司难以满足，虽经多次协商至今尚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致使该重组事项耽搁。 

3、后续计划 

鉴于本公司与舜泰化工实质控制人均为安徽省国资委，本次重组行为有利于

省内国有民爆企业整合，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及国资管理部门均已表示支持本重组

事项，且民爆行业主管部门已经将舜泰化工生产凭照合并至本公司，因此本重组

具备诸多有利条件。为尽早完成重组，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对于舜泰化工提出的重组条件，公司将继续加强与舜泰化工股东及现

任管理层协商沟通，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条件和途径，充分保障重组各方利

益。 

（2）发挥上市公司的资本平台优势，与舜泰化工股东探讨发行股份等灵活

的重组方式，实现重组各方利益最大化。 

（3）公司将请求上级部门对重组的存在的具体问题给予支持和帮助，向行

业主管部门汇报涉及民爆管理的重组条件，力争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同意。 

（4）暂不改变该募集资金用途，若被重组方愿意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重

组整合，则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其它方面。若仍按现金方式进

行，不足部分将以自筹或融资方式解决。 

公司将加大工作力度，加快进度，力争在 2014年内完成本重组事项。 

 

二、对年报董事会报告中“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

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更正如下： 

原内容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年度 
每 10 股送

红股数（股） 

每 10 股派息

数(元)（含

税） 

每 10 股转

增数（股） 

现金分红的数

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率(%) 

2012 年 0 1.00 1 17,523,649.60 36,277,217.67 48.62 

2011 年 0 1.00 0 12,960,000.00 34,422,592.45 37.65 

2010 年 0 1.20 2 12,960,000.00 54,430,858.07 23.81 



原年度报告中 2012年转增股本及分红数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比率数字有误，现更正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年度 
每 10 股送

红股数（股） 

每 10 股派息

数(元)（含

税） 

每 10 股转

增数（股） 

现金分红的数

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率(%) 

2012 年 0 1.00 0 17,523,649.60 36,277,217.67 48.30 

2011 年 0 1.00 0 12,960,000.00 34,422,592.45 37.65 

2010 年 0 1.20 2 12,960,000.00 54,430,858.07 23.81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公告的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

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